2016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验收标准
一、验收基本条件
1.项目研究成果实践应用报告（不少于6000字）；
2.在省级（含）以上刊物公开发表项目研究成果实践应用文章1篇（含）以上或公开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出版物、教材、专著等1部（含）以上。
二、专家验收标准
1.研究内容和目标（满分15分）：项目整体研究内容合理、饱满，全部按照申报计划完成（与申请书相符），达到了预期的研究目标。

2.研究方法（满分15分）：项目研究方法科学，符合高等教育规律，技术路线明确。
3.研究成果（满分30分）：项目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有明确的观点和结论。研究成果达到了预期目的，有公开发表（出版）研究论文（论著）或有其他形式的标志性成果。
4.创新与特色（满分10分）：项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特色鲜明。
5.组织管理（满分15分）：项目实施过程中组织方式得当，分工明确，协调有序。项目研究经费使用合理、有效。
6.实践效果与推广价值（满分10分）：研究成果对推进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有实际意义，应用效果显著，能够及时将项目研究阶段成果应用到人才培养工作实践中，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和辐射作用。
7.问题认识及工作思考（满分5分）：主持人对项目研究存在的问题认识充分，对项目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今后的研究工作有基本的思路和新的设想，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备注：项目最后得分大于等于60分者，为通过验收；项目最后得分大于等于50分，小于60分者，为暂缓验收；项目最后得分小于50分者，不予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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